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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 年 2 月 7 日 

立法會會議 

 

根據《進出口條例》 

動議的決議案 

 

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會在 2007 年 2 月 7 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上，根

據《進出口條例》動議一項決議案。現謹附上有關決議案，供議員考慮。

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“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”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

 

2.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在動議上述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演辭的中英文

本亦一併附上。 

 

 

 立法會秘書 

 

 

 

 

 

（林鄭寶玲女士代行）  

 

連附件 



《進出口條例》 

 

 

     

 

 

決議 

 

 

(根據《進出口條例》(第 60 章)第 31(4)條) 

 

 

     

 

 

議決批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2007 年 1 月 16 日訂立的《2007

年進出口(登記)(修訂)規例》。 

 

 



 

《2007 年進出口(登記)(修訂)規例》 

 

 

(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進出口條例》(第 60 章) 

第 31 條在須獲立法會批准的規限下訂立) 

 

 

1. 呈交報關單時須付的費用 

 

《進出口(登記)規例》(第 60 章，附屬法例 E)第 8 條現予修訂，

加入 — 

 

  “(4) 如報關單是關乎進出口貨品分類表所指的黃金

條，則無須根據第(1)(b)、(c)或(d)款就該報關單繳付費用。”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行政會議秘書 

 

 

 

行政會議廳 

2007 年 1 月 16 日 

 

 

註釋 

 

本規例修訂《進出口(登記)規例》(第 60 章，附屬法例 E)(“主

體規例”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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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根據主體規例第 4 及 5 條，輸入、輸出或轉口任何並非主體規例第

3 條所列的豁免物品的物品的人，須在該物品進口或出口後 14 天內就

該物品向香港海關關長呈交準確而完整的進口或出口報關單。 

 

3. 根據主體規例第 8 條，呈交進口或出口報關單的人須付若干訂明費

用。 

 

4. 本規例修訂主體規例第 8 條，豁免呈交關乎進出口貨品分類表所指

的黃金條的進口或出口報關單的人，使他無須根據該條支付費用。 

 



 

二 零 零 七 年 二 月 七 日  

立 法 會 會 議 席 上  

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局 長 發 言 稿  

《 2007 年 進 出 口 (登記 ) (修訂 )規例》  

主席女士：  

 我動議通過載列於議程內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。  

2.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二 月 發 表 的 預 算 案 演 詞 中 ， 提 到 有 關 香

港 機 場 管 理 局 擬 在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設 立 黃 金 儲 存 庫 的 建 議 ， 並 表 示 政 府

會 考 慮 就 黃 金 的 報 關 費 提 供 寬 免 ， 以 支 持 香 港 發 展 為 物 流 樞 紐 和 黃 金

貿易中心。為此，我們建議豁免進口、出口和轉口黃金條的報關費。  

3 .  根 據 《 進 出 口 (登 記 )規 例 》 的 規 定 ， 入 口 商 或 出 口 商 一 般 須 就 入

口、出口或轉口的物品 (包括黃金 )向海關關長提交報關單，並繳交報關

費。  

4 .  我們建議修訂該規例第 8 條，訂明任何人就《香港進出口貨物分

類表 (協調制度 )》所指的黃金條提交進口、出口或轉口報關單時，無須

繳 交 該 規 例 所 定 的 報 關 費 。 可 獲 豁 免 的 黃 金 條 的 標 準 規 格 會 在 該 分 類

表 中 訂 明 。 分 類 表 詳 細 刊 載 了 供 貿 易 商 在 填 寫 進 出 口 報 關 單 時 的 貨 物

分類，並由海關關長在有需要時刊登憲報更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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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建 議 的 豁 免 會 減 低 黃 金 貿 易 的 交 易 成 本 ， 有 助 加 強 香 港 在 國 際 黃

金市場的競爭力，使香港與英國等主要黃金貿易中心看齊。  

6 .  目前，國際普遍採納的黃金條交收標準為純度 995 .0 或以上。我

們 建 議 可 獲 豁 免 的 黃 金 條 應 符 合 這 標 準 。 此 外 ， 考 慮 到 我 們 需 要 靈 活

處 理 隨 時 可 能 會 因 應 市 場 需 要 而 調 節 的 黃 金 條 交 收 標 準 ， 我 們 不 建 議

在規例中詳細訂明黃金條的定義或標準規格。  

7 .  我們估計實施上述豁免建議，對政府每年收入的影響約為 510 萬

元 。 不 過 ， 這 建 議 有 助 香 港 發 展 為 主 要 黃 金 貿 易 中 心 和 物 流 樞 紐 ， 並

會為香港帶來重大裨益。  

8 .  政 府 曾 與 金 銀 業 貿 易 場 等 業 界 人 士 、 機 場 管 理 局 ， 以 及 立 法 會 工

商事務委員會，討論有關建議，並獲得他們的支持。  

9 .  主席女士，我謹此提出議案，期望議員支持和通過。  

 

 


